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
国 家 物 价 局
　　　　　　　　　 文 件 
建 设 部 

[1992]价费字375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物价局（委员会）、建委（建设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和国家物价局[1991]价费字424号《关于明确从建设项目投资中取费审批权限的通知》的规定，对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重新进行了修订，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属经营性收费，其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由国务院主管勘察设计的部门负责组织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拟定，经国家物价局会同国务院主管勘察设计的部门审核后颁发施行。

二、《工程勘察收费标准（1992年修订本）》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第一册）（1992年修订本）》，是各有关部门在原国家计委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颁发的标准基础上，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调整修订的，现予公布执行。原《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第二册）》继续有效。

三、《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收费工日定额》（电力、煤炭、邮电行业）系试行办法，经审查，同意按此执行，在执行中应认真总结经验，积累资料，使其不断完善。

四、县及县以下所属勘察设计单位，承担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任务，按上述收费标准乘以0.85-0.9的系数收费。

五、经济特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家预算内投资项目除外）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上费可实行市场调节，由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与委托单位协商确定。

六、外资和中外合资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收费，参照国际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由承包方与委托方具体协商确定。

七、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持有国家统一颁发的工程勘察或工程设计资格证书，并经工商登记后，方可进入市场，收取勘察设计费。

八、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统一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不得自行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

九、本通知自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起执行。原国家计委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先后颁发的《工程勘察取费标准》（修订本）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第一册、第三册同时废止；过去的其它有关规定凡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在此之前签订的合同，仍按原合同执行。

国 家 物 价 局 建 设 部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发布 工程 设计 收费 通知

抄 送：国家计划委员会

民用建筑设计收费标准说明 
一、本收费标准包括民用各类建筑工程的设计收费定额和费率收费标准。 

二、民用建筑根据其复杂程度共分为六级，各级的主要牲及适用范围如下： 

	工 程 

等 级 
	工程主要特征 
	工程范围举例 

	特 
	1.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或以国际性活动 

为主的特高级大型公共建筑. 

2.有全国性历史意义或技术要求特别 

复杂的中小型公共建筑. 

3.30层以上建筑. 

4.高大空间有声、光等特殊要求的建 

筑物。 
	国宾馆、国爱大会堂、国 

际会议中心、国际体育中 

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 

大型航空港、国际综合俱 

乐部、重要历史纪念建 

筑、国家级图书馆、博物 

馆、美术馆、剧院、音乐 

厅、三级以上人防 

	1 
	1.高级大型公共建筑。 

2.有地区性历史意义或技术要求复杂 

的中、小型公共建筑。 

3.16层以上29层以下或超过50米高的 

公共建筑。 
	高级宾馆、旅游宾馆、高 

级招待所、别墅、省级展 

览馆、博物馆、图书馆、 

科学试验研究楼（包括高 

等院校）、高级会堂、高 

级俱乐部、 ≥300床位医 

院、疗养院、医疗技术 

楼、大型门诊楼、大中型 

体育馆、室内游泳馆、室 

内滑冰馆、大城市火车 

站、航运站、候机楼、摄 

影棚、邮电通讯楼、综合 

商业大楼、高级餐厅、四 

级人防、五级平战结合人 

防等。 

	2 
	1.中高级、大中型公共建筑。 

2.技术要求较高的中小型建筑。 

3.16层以上29层以下住宅。 
	大专院校教学楼、档案 

楼、礼堂、电影院、部、 

省级机关办公楼、300床位 

以下（不含300床位）医 

院、疗养院、地、市级图 

书馆、文化馆、少年宫、 

俱乐部、排演厅、报告 

厅、风雨操场、大、中城 

市汽车客运站、中等城市 

火车站、邮电局、多层综 

合商场、风味餐厅、高级 

小住宅等。 

	3 
	1.中级、中型公共建筑。 

2.7层以上（含七层）15层以下有电 

梯住宅或框架结构的建筑。 
	重点中学、中等专科学校教学、试验楼、电教楼、社会旅馆、饭馆、招待所、浴室、邮电所、门诊所、百货楼、托儿所、幼儿园、综合服务楼、一、二层商场、多层食堂、小型车站等。 

	4 
	1.一般中小型公共建筑。 

2.7层以下无电梯的住宅、宿舍及砖 

混建筑。 
	一般办公楼、中小学教学 

楼、单层食堂、单层汽车 

库、消防车库、消防站、 

蔬菜门市部、粮站、杂货 

店、阅览室、理发室、水 

冲式公共厕所等。 

	5 
	一、二层单功能、一般小跨度结构 

建筑 
	同特征 


三、需要单独提出建筑设计方案的，特级、一级工程建筑设计方案加收该项目设计费的10%；二级工程建筑设计方案加收该项目设计费的6%；三级工程建筑设计方案加收该项目设计的3%；四级以下（含四级）工程不另收建筑设计方案费。 

四、本收费标准已包括相应一般的消防系统和建筑装饰设计收费，如有特殊要求时另议。对现有建筑物进行专门装饰设计时，根据装饰设计的复杂程度，按装饰费用的3-5%收费。 

五、本收费标准是以单项工程为基本单位，不包括煤气、取水、净化、污水处理、道路桥梁、锅炉房、加油站、变配电所、水泵房、冷却塔、烟囱等单项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设计在内，其收费应分别按市政和其他行业的标准执行。 

六、承担小区规划布置，在3公顷以上按每公顷700元收费3公顷以下不收费，但小区内的的管线、绿化、土方等设计不论大小均按概算的1.5%收费。 

七、承担多功能建筑，按主体建筑功能计算收费，其中较主体功能更为复杂的部分按相应等计算。 

八、民用建筑工程等级表内“大型”一般系指一万平方米以上建筑；“中型”指三千——一万平方米的建筑；“小型”指三千平方米以下的建筑。本分类法仅限于本表的使用。 

九、仅做民用建筑初步设计或施工图分阶段设计时，其工作的比例为40%和60%。 

十、按照本收费标准提供文件的份数为初步设计图纸6份、施工图8份。 

	 

	民用建筑设计收费定额 

	单位：元/平米 


	工 

程 

等 

级 
	暖通要求条件 
	建 筑 面 积 （平 米） 

	
	集中 

采暖 
	集中 

空调 
	500 

以下 
	501- 

1000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5000 
	5001- 

10000 
	10001- 

30000 
	30000 

以上 

	特 
	无 
	有 
	
	
	
	
	25.20 
	23.80 
	22.40 
	21.00 

	
	有 
	有 
	
	
	
	
	26.74 
	25.34 
	23.94 
	22.54 

	1 
	无 
	有 
	
	
	
	18.20 
	16.80 
	15.54 
	14.84 
	14.14 

	
	有 
	有 
	
	
	
	19.18 
	17.78 
	16.38 
	15.68 
	14.98 

	2 
	无 
	无 
	
	
	11.20 
	10.36 
	9.52 
	9.24 
	8.96 
	

	
	有 
	无 
	
	
	11.90 
	11.06 
	10.22 
	9.94 
	9.66 
	

	
	有 
	有 
	
	
	13.30 
	12.46 
	11.62 
	11.34 
	11.06 
	

	3 
	无 
	无 
	
	
	6.30 
	6.16 
	6.09 
	6.02 
	
	

	
	有 
	无 
	
	
	6.79 
	6.58 
	6.51 
	6.44 
	
	

	
	有 
	有 
	
	
	7.84 
	7.56 
	7.49 
	7.42 
	
	

	4 
	无 
	无 
	3.92 
	3.50 
	3.22 
	3.15 
	3.08 
	
	
	

	
	有 
	无 
	4.20 
	3.78 
	3.50 
	3.43 
	3.36 
	
	
	

	5 
	无 
	无 
	2.10 
	1.68 
	1.61 
	1.54 
	
	
	
	

	
	有 
	无 
	2.38 
	1.96 
	1.89 
	1.82 
	
	
	
	


注：1、凡收费不足700元者均按700元计算。 

2、凡一子项在上一档面积范围内计算出收费额低于下一档时，按下一档最高面积和收费标准计算收费额。

用建筑设计收费定额调整系数 
	工 程 要 求 内 容 
	调整系数 

	1.6度抗震设防10层以下 

6度10层以上和7、8度10层以下 

7、8度10层以上 

80米以上 
	1.05 

1.10 

1.15 

1.20 

	2.9度抗震设防 
	另议 

	3.温陷性黄土、膨胀土、软土流砂等需特殊处理地基 
	1.05 

	4.高寒地区（指平均气温在8度以下，最冷日平均气温在 

-10 ℃ 以下，全年日平均气温小于或等于5 ℃的天数在 

150天以上地区）。 
	1.05 

	5.底层带商店住宅 
	1.10 



民用建筑工程设计费率收费标准 
	工程等级 
	工 程 概 算 投 资（万 元） 

	
	300以下 
	301-1000 
	1001-3000 
	3001以上 

	一级 
	2.0 
	1.9 
	1.8 
	1.7 

	二级 
	1.8 
	1.7 
	1.6 
	1.5 

	三级 
	1.6 
	1.5 
	1.4 
	1.3 

	四级 
	1.4 
	1.3 
	1.2 
	

	五级 
	1.2 
	1.1 
	
	


　　　　　　　　　　　　　　　　　　　　　　　　　　　　　　　　　　　　　　　　　　　　　　　　　　　　　　　　　　　单位：% 

注：特级工程在上表一级工程收费标准的基础上乘以1.1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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